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工業貿易署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檔 號:   GL 503 

致 :  所有已根據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辦理登記  

的船務、航空及貨運公司  

各工商聯會/組織  

執事先生:  

有關跨境貨車於陸路口岸使用  

「內地海關及香港海關陸路進 /出境載貨清單」  

引言  

本署曾分別於 2003 年 12 月 31 日及 2004 年 1 月 29 日發出關於陸路口

岸使用統一格式的「內地海關及香港海關陸路進 /出境載貨清單」的通告，

本通告旨在通知業界，為便利來往中、港兩地的貨車司機及商號，由

2005 年 1 月 1 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及香港海關會正式啟用統一

格式的「內地海關及香港海關陸路進 /出境載貨清單」。  

背景  

2.  根據香港法例第六十章《進出口條例》，車輛的掌管人在進入或離

開香港時，須按要求提交所載貨物的艙單。為便利清關及提高跨境運輸業

界的效率，兩地海關由 2004 年 1 月 1 日起引入及開始試用統一格式的「內

地海關及香港海關陸路進/出境載貨清單」。經過一年的過渡期和在廣泛諮

詢跨境運輸業界及其他有關跨境商務界別後，海關總署及香港海關對「內

地海關及香港海關陸路進/出境載貨清單」進行了修訂和改善，以更配合業

界的運作需要。兩地海關更為空載貨車引入新的統一載貨清單。  

實施詳情  

3.  由 2005 年 1 月 1 日起，載貨貨車司機或承運人可填寫一式六聯的

「內地海關及香港海關陸路進 /出境載貨清單」(附件一)。第一聯及二聯將

交 予 內 地 海 關 ， 第 三 聯 交 予 香 港 海 關 ， 而 於 陸 路 邊 境 管 制  

 

 

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 700 號工業貿易大樓 Address :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Tower, 700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852) 2398 5333 傳真 Fax:(852) 2789 2491 電子郵件 E-mail:enquiry@tid.gov.hk 網址 Website:www.tid.gov.hk 

mailto:enquiry@tid.gov.hk
mailto:enquiry@tid.gov.hk


- 2 -  

站的香港海關將同時代收分別交予工業貿易署及政府統計處的第四及第五聯

載貨清單，第六聯則為司機留用副本。  

4. 至於空載貨車司機或承運人可填寫一式兩聯的「內地海關及香港海關陸

路進 /出境載貨清單」 (附件二 )。兩聯分別交予內地海關及香港海關。由香港

海關發出的統一載貨清單填寫指引(中文版)(適用於載貨貨車及空載貨車)載於

附件三，以供參閱。  

5. 鑑於業界可能仍有若干的舊版統一載貨清單存貨，為使業界能用罄存貨，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會接受舊版或新版的統一載貨清單至 2005 年 3 月 31

日。  

查詢  

6. 如 對 實 施 統 一 格 式 的 「 內 地 海 關 及 香 港 海 關 陸 路 進 / 出 境 載 貨  

清單」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4828813(星期一至五，早上七時至晚上十時)向

香港海關落馬洲管制站查詢，或於辦公時間致電 2519 0199 向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行政區聯絡辦公室經濟部貿易處查詢。有關詳情亦可登入香港海

關網頁 http://www.info.gov.hk/customs 瀏覽。  

工業貿易署署長 

(丁梅綺代行) 

2004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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